私自繁殖、活体套圈等无照经营动物
涉嫌违法条例
(摘自：王重律师 - 猫狗保护执行202403)
一、营业执照相关
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万元以下
法律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第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经营。
第十三条 从事无照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繁殖店面门头的名称跟执照名称不符
对门头牌匾的内容与其营业执照不相符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对营业执照字号名称或门头牌匾内容作出变更。门头名称必须要与营业执照一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如营业执照未放置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备案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将营业执照置于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醒目位置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一百条 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二、消费者购买后，没有检疫证明
（当地表示不适用动物防疫法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六条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二）在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五）销售的商品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或者伪造检验、检疫结果的；

三、猫犬类没有打疫苗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三十条　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第九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三）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
